
云南大学

本科生新生交费指南

各位新同学，欢迎您来到云南大学！

首先祝贺您被录取为云南大学本科生！为了您能顺利地缴纳相关

费用，请您仔细阅读下列事项：

● 2020 级本科生所属专业学费标准和学费缴纳管理

●“金穗借记卡”的功能、密码管理、余额查询、挂失补办

● 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学生各类补助等及生源地助学贷款发

放情况查询

● 其他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

● 2020 级本科学生住宿费标准和住宿费缴纳管理

● 体检复查费、大学生医疗保险费及社会保障卡费交纳



一、2020 级本科生所属专业学费标准和学费缴纳管理

（一）学费标准

2020 级本科生所属专业学费标准

序号 学院 专业名称 学制 学费（元/

学年）

1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四年 3400

2 汉语国际教育 四年 3400

3 新闻学院 新闻学 四年 3400

4 广播电视学 四年 3400

5 历史与档案学

院

历史学（国家历史学基地班） 四年 3400

6 信息资源管理 四年 4000

7 档案学 四年 4000

8 民族学与社会

学学院

民族学 四年 4000

9 社会学 四年 4000

10 社会工作 四年 4000

11 政府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四年 4000

12 公共事业管理 四年 4000

13 行政管理 四年 4000

14 哲学 四年 3400

15

经济学院

经济学 四年 4000

16 财政学 四年 4000

17 金融学 四年 4000

18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四年 4000

19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加项目） 四年 18000

20 工商管理与旅

游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四年 4000

21 会计学 四年 4000

22 财务管理 四年 4000

23 人力资源管理 四年 4000

24 物流管理 四年 4000

25 旅游管理 四年 4000

26 财务管理（中加项目） 四年 18000

27 物流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四年 18000

28 法学院 法学 四年 4000

29 外国语学院 英语 四年 3400

30 法语 四年 3400

31 日语 四年 3400

32 印地语 四年 3400

33 缅甸语 四年 3400



34 泰语 四年 3400

35 越南语 四年 3400

36 僧伽罗语 四年 3400

37 马来语 四年 3400

38 孟加拉语 四年 3400

39 艺术与设计学

院

音乐学 四年 8500

40 美术学 四年 8500

41 绘画 四年 10000

42 环境设计 四年 10000

43 视觉传达设计 四年 10000

44 视觉传达设计（中外合作办

学）

四年 30000

45 环境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四年 25000

46 昌新国际艺术

学院

音乐学 四年 8500

47 美术学 四年 8500

48 绘画 四年 10000

49 视觉传达设计 四年 10000

50 舞蹈学 四年 10000

51 数学与统计学

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四年 4500

52 信息与计算科学 四年 4500

53 统计学 四年 4500

54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四年 4500

55 物理与天文学

院

数理基础科学 四年 4500

56 物理学 四年 4500

57 天文学 四年 4500

58 电子科学与技术 四年 4500

59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四年 4500

60 材料与能源学

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四年 4500

61 化学科学与工

程学院

化学 四年 4500

62 化学工程与工艺 四年 4500

63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四年 4500

64 制药工程 四年 4500

65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国家生物学基地

班）

四年 4500

66 生物技术（国家生命科学与

技术基地班）

四年 4500

67 生物科学 四年 4500

68 生物技术 四年 4500

69 生态与环境学

院

生态学（菁英班） 四年 4500

70 生态学 四年 4500

71 环境科学与工程 四年 4500

72 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四年 4500



73 通信工程 四年 4500

7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四年 4500

75 物联网工程 四年 4500

76 智能科学与技术 四年 4500

77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四年 4500

78 网络空间安全 四年 4500

79 数字媒体技术 四年 4500

80 地球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 四年 4500

81 地理信息科学 四年 4500

82 大气科学 四年 4500

83 地球物理学 四年 4500

84 地质学 四年 4500

85 建筑与规划学

院

土木工程 四年 4500

86 建筑学 五年 4500

87 城乡规划 五年 4500

88 土木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四年 暂定 35000

89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四年 3400

90 体育教育（校园足球人才） 四年 3400

注：1、软件学院第一、二学年的学费，按同学科类别标准收取；第三、四学年学费

按云南省发改委核定的 12000 元/生•学年收取。

2、“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加项目）”及“财务管理（中加项目）”专业第一、二

学年的学费标准为 18000 元/生•学年，第三、四学年学费为 4000 元/生•学年。

3、建筑与规划学院“土木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费标准暂定 35000 元/

生•学年，最终以上报上级部门备案的专业学费标准执行。

4、如果上述专业学费标准有变动，将按照上级部门批准核定的专业学费标准执

行。

（二）学费缴纳方式

按照“学校依法按规收费，学生明明白白交费”的原则开展学费

收取工作，所有在校学生须在新学年注册报到前两周按照规定时间、

规定学费标准缴纳学费。学生可以通过关注 “云南大学财务处”微

信公众号交纳学费或由学校委托银行代扣学费，两种交费方式可以任

选其一。

1、缴费方式一：通过“云南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交纳学费

（推荐方式）



学校师生可以通过“云南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在线实时交费

和查询学费，具体操作步骤及相关内容如下：

第一步：请通过微信关注“云南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微信

号：yndxcwc）。

第二步：请选择 “云南大学财务处”页面中“办业务”的“自

助缴费”选项（如下图）。



第三步：在新出现的界面中选择最底部“绑定新用户”（如下

图）。

第四步：在新界面输入用户名（学号）、密码（身份证后 6 位）

进行绑定。

温馨提示：学校预计在新生入学报到前两周完成新生基本信息导

入系统的工作，请同学们在该时段内尝试登录。

第五步：登录成功后，系统将显示含本人学号、姓名、专业等基本

信息的图标，请点击该图标。



第六步：点击图标进入收费系统界面后，请选择“待缴信息”选项

（如下图）。

第七步：进入“待缴金额”界面后，系统将显示当前本人应缴纳费

用的项目类别及金额。勾选需缴纳的项目，点击“去付款”（如下图）。

第八步：再次确认缴费信息，因银行卡单笔支付限额等原因，可修



改本次缴费金额，无误后点击“支付”按钮。（请使用手机端进行操

作）

第九步：支付成功后，返回收费系统界面选择“缴费历史”查看

本人缴费记录。



2、缴费方式二：学校委托银行代扣交纳学费

学校以您个人身份为您在农业银行昆明市拓东支行预先开立了

“金穗借记卡”，此卡可以用于学校委托银行代扣交纳学费。若您选

择由学校委托银行代扣交纳学费，请在收到录取通知后，于注册报到

前一周内携带随录取通知书寄达的“金穗借记卡”和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到当地农业银行任一营业网点按照本人所属专业学费标准将学费

足额存入“金穗借记卡”并办理激活业务（若未提前激活银行卡将无

法办理扣费）。

代扣学费工作完成后，同学可按前述操作方法，通过“云南大学

财务处”微信公众号在收费系统界面选择“缴费历史”查看本人缴费

记录。

温馨提示：学校预计在新生入学报到前一周内委托银行代扣学费，

为了避免同学们重复缴费，届时将会关闭微信支付缴费通道（如下图）；

待银行完成代扣工作并返还代扣数据后，微信支付缴费通道将重新开

启。请同学们提前考虑好选择何种交费方式，以免不能在规定时间内

成功缴纳学费。



（三）学费缴纳的注意事项

1、成功交纳学费后，学生方能办理入学资格审查和报到注册程

序。

2、以后学年也请在新学年注册报到前一周内，通过关注 “云南

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缴纳学费。

3、除申请、获得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外，未按规定时间和

标准交纳学费，将直接影响到学生本人入学资格审查、报到注册、选

课、考试成绩登记、论文答辩、毕业资格审查、申报或参评学校各类

奖学金和荣誉性奖励等事项的办理。

4、如需咨询助学贷款有关事宜，请联系云南大学学生工作部（资

助管理办公室），咨询电话：0871-65033853。

（四）学费缴费证明的领取



在确认学费交纳成功后（无论何种缴费方式），需要学费缴费证

明的同学，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或学生证（一卡通）到呈贡校区

明远楼 235 室开具本人学费缴费证明（他人代办需提供委托书及双方

身份证复印件）。

（工作日）时间：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00

二、“金穗借记卡”的功能、密码管理、余额查询、挂失补

办

各位新同学，学校以您个人身份为您在农业银行昆明市拓东支行

预先开立了“金穗借记卡”，此卡除用于交纳学费外，还将用于发放

您在校期间获得的奖助学金、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各类补助等。

（一）“金穗借记卡”的功能及密码管理

1、“金穗借记卡”是您在校期间发放奖助学金、生源地助学贷款、

学生各类补助以及退还学费的唯一账户。

2、“金穗借记卡”初始密码为：111111。

3、请您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和“金穗借记卡”后，携带身份证和

“金穗借记卡”到当地农业银行任一营业网点柜台办理“金穗借记卡”

激活手续并修改“金穗借记卡”密码，以保证您的存款安全，并在规

定时间内到任一农业银行网点办理交费存款业务。（如有疑问，请拨

打农行咨询电话 0871-63155011,63170630）。

4、根据人民银行相关规定，自 2016 年 12 月起个人银行结算账

户实行三类管理制度。如在农行办理过金穗借记卡（或结算户存折），

此次农行开立的借记卡就为二类账户。二类账户按照相关规定每日累



计存取限额为人民币 1万元整，如存取金额超过 1万元的，则须分为

两天办理；如没有在农行办理过金穗借记卡（或结算户存折），此次

开立的借记卡为一类账户，使用则无金额限制。

（二）“金穗借记卡”银行收费项目

农业银行将每年收取“金穗借记卡”年费 10元，日均余额不足

500 元的将每季收取“金穗借记卡”小额账户管理费 3元，以上两项

收费均可凭身份证件及“金穗借记卡”在农业银行任一营业网点申请

减免，减免后将不再收取任何费用。（注：每人名下只允许减免一张

卡 年 费 及 小 额 账 户 管 理 费 ， 具 体 收 费 问 题 请 致 电

0871-63155011,63170630）

（三）“金穗借记卡”的挂失补办

1、请您妥善保管好“金穗借记卡”，如不慎遗失或不能正常使用，

须持本人身份证办理“挂失补卡”手续。

2、挂失补办程序：第一步，进行电话挂失（拨打：95599，密码

遗忘无须此步）；第二步，本人凭有效证件到中国农业银行昆明市辖

区任一网点进行书面正式挂失并补卡。

3、“金穗借记卡”挂失补办新卡后，必须及时通过“云南大学

财务处”微信公众号进行新卡登记手续，以免影响您以后奖助学金、

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各类补助等的发放。

4、金穗借记卡变更登记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请按前述方法通过“云南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登录

个人账号，（办业务-自主缴费）进入收费系统。



第二步：进入收费系统界面后，请选择“我的信息”查看本人信

息（如下图）。

第三步：进入“个人中心”界面，请选择“银行账户”修改本人交

费银行卡卡号，点击“保存”后弹出“修改成功”提示窗口即操作成

功。



温馨提示：本科生交费银行卡为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

三、学生津贴（奖学金、助学金、学生各类补助等）及生源地助

学贷款发放情况查询

为方便学校师生查询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学生各类补助等及生

源地助学贷款发放情况。学校师生可以通过“云南大学财务处”微信

公众号在线查询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学生各类补助等及生源地助学

贷款的发放进度和发放详细情况，具体查询步骤和相关内容如下：

(一) 学生津贴（奖学金、助学金、学生各类补助等）发放情况

查询步骤

第一步：请通过微信关注“云南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微信

号：yndxcwc）



第二步：请选择 “云南大学财务处”页面 中“查信息”的“薪

酬查询”选项（如下图）。

第三步：在“绑定账号”界面输入用户名（学号）、密码（身份

证后 6 位）进行绑定。

温馨提示：学校预计在新生入学报到前两周完成新生基本信息导



入系统的工作，请同学们在该时段内尝试登录查询。

第四步：绑定成功后，会出现“设置微信查询密码”界面。该查

询密码设置后如果忘记密码则无法修改，请同学们谨慎操作。建议不

设置该密码，直接点击右上角“房子”图标。（如下图所示）

第五步：点击“房子”图标后，请继续选择“薪酬查询——薪酬

详情”（如下图所示）。



第六步：选择“薪酬详情”后，将显示已完成财务报销手续并进

入发放程序的款项。如需查询某笔款项的详细发放信息，请点击右侧

“箭头”进入相应页面（如下图所示）。



温馨提示：核发时间为财务处完成核对工作的时间，不代表银行

发放的具体时间。

第七步：进入“清单明细”后将显示所查询学生获得的奖助学金

或酬金的发放方式、发放进度、应发金额、个税、实发金额等详细信

息（如下图）。



温馨提示：若“备注”显示“处理中”说明已进入银行发放环节，

请同学们耐心等待。备注中显示“成功”或“失败”需由银行完成发

放工作并返还发放结果数据后进行更新。

1、在清单明细页面的 “备注”中显示“成功”，说明所查询学

生的该笔款项已成功发放到该学生的银行卡（如上图所示）。

2、在清单明细页面的 “备注”中显示“失败”，说明所查询学

生的该笔款项未能成功发放到该学生的银行卡。请涉及学生核对本人

所持交费“金穗借记卡”账号与系统中的账号是否一致。若学生交费

银行卡不一致、已销户或不能正常使用，将导致有关款项无法发放（如

下图所示）。



3、若本人的交费银行卡不能正常使用，请本人持身份证和交费

银行卡到开卡主办银行咨询并激活。

若本人交费银行卡已丢失或销户，请本人持身份证到开卡主办银

行办理新卡，然后按变更银行卡的操作方法在“个人中心”界面修改

个人银行卡卡号，学校将按照变更登记的银行卡信息定期委托银行重

新补发相关款项。

第八步：如需查询津贴明细，请返回“薪酬查询”页面选择“按

小单查询”即可显示申报津贴的教师及所在部门、清单名称等信息。



第九步：继续点击即可显示该笔津贴的应发金额、核发时间等详

细信息。（如下图所示）



温馨提示：左上角括号内的数字为清单编号（指申报教师通过财

务处薪酬系统填报该笔津贴发放人员及金额的清单编号）。核发时间

为申报教师完成财务报销手续的具体时间。若同学对应发金额有疑问

请联系为您申报该笔津贴的教师。若同学未在“按小单查询”中找到

预计津贴，请联系申报教师，核实是否已在薪酬系统内填报清单、是

否在报销时段内完成财务报销手续；如需向财务处核实请务必提供清

单编号。

(二)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发放情况查询步骤

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抵扣学费、住宿费及生源地助学贷款余额退

还工作需由三个部门协同完成，预计退还助学贷款余额时间为每年

12月初，请同学们耐心等待、相互理解，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做好

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抵扣与退还工作。

1、按惯例，每年 10月末-11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将获得生源地

助学贷款学生的贷款陆续发放至云南大学在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

行的账户中。



2、学生工作部（资助管理办公室）将到账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学

生名单提供财务处。

3、财务处按照学生工作部提供的助学贷款名单进行核对、抵扣

学生所欠学费；再交由学生公寓管理中心抵扣学生所欠住宿费。（不

欠费不抵扣）

4、最后由财务处将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余额通过学生交费银行

卡退还贷款学生。

5、如需咨询助学贷款有关事宜，请联系学生工作部（资助管理

办公室），咨询电话：0871-65033853。

生源地助学贷款发放情况查询步骤和相关内容如下：

第一步：请按前述方法通过“云南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登录

个人账号，（办业务-自主缴费）进入收费系统。

第二步：进入收费系统界面后，请选择“补助信息”（如下图）。

第三步：进入“补助信息”界面即可显示助学贷款的到款信息及抵



扣学费信息。

温馨提示：若显示助学贷款的金额及发放月份等信息，说明该名同

学的助学贷款款项经学生工作部核实已到达学校账户；若同学对助学

贷款的到款金额有疑问，请联系学生工作部（资助管理办公室）。若

显示抵扣信息，说明财务处已完成学费的抵扣工作。（系统实发金额

仅代表助学贷款抵扣学费后的剩余助学贷款金额）

第四步：按前述查询“学生津贴”的方法查询助学贷款余额退还

情况。助学贷款退还金额为助学贷款（学生贷款金额）抵扣学费及住

宿费欠费金额后的余额。（若同学对助学贷款抵扣住宿费金额有疑问，

请联系学生公寓管理中心，咨询电话：0871-65931983,65033262。）



四、其他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

因云南大学财务处网站须通过云南大学校园网才能访问，为节约

同学们阅读《交费指南》的时间，故上述办理学生财务业务的相关方

法均为移动端操作方法，PC 端的操作方法及常见问题将在云南大学

财务处主页进行公布，请有需要的同学待开学后可自行前往查阅。

云南大学财务处网站地址（http://www.cwc.ynu.edu.cn/），或通过云

南大学官网（http://www.ynu.edu.cn/）-机构设置（行政部门）-财务管

理处，进行访问。



最后请同学们认真阅读《交费指南》或常见问题，以便我们为您

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服务，衷心感谢同学们对财务处工作的理解与支

持。

（若新生入学报到前两周登录遇到问题请致电联系我们！）

学生财务业务咨询电话：0871-65032387

学生财务业务办理地点：呈贡校区明远楼 235室

（工作日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00）

五、2020 级本科学生住宿费标准和住宿费缴纳管理

（一）住宿管理及住宿费收缴

1、学校实行公寓化管理，本科生新生将分别住宿呈贡校区和东陆校区。请

需要住宿的新生按时足额缴纳住宿费。

2、2020 级本科生新生住宿安排



（1）呈贡校区：主要安排入住四人间一类学生公寓，住宿费标准为 1200

元/生·学年。部分学生安排入住六人间二类学生公寓过渡，住宿费暂缓收取，

待报到后再安排收取；

（2）东陆校区：四人间普通宿舍，600 元/生·学年；六人间（八人间）普

通宿舍，400 元/生·学年；四人间一类学生公寓，1200 元/生·学年。

3、新生 2020 年 8 月 31 日起可在学校迎新网查询本人住宿安排和住宿费标

准，本人需于 2020 年 9 月 7 日前按标准足额存入随录取通知书寄送的银行卡，

学校将根据学生实际住宿情况按相关收费标准委托银行代扣。

4、在校就读期间，请在新学年注册报到前一周内，按本人住宿类别所属标

准将本人住宿费足额存入本人学校银行卡，以便学校及时委托银行扣缴。

（二）住宿费交纳情况查询

1、通过银行柜台或银行 ATM 机查询本人银行卡余额，当您的存款已被银行

按住宿费标准扣缴后，说明您已经交费成功。

2、学生公寓管理中心将住宿费交纳成功信息粘贴在各住宿楼幢公告栏处，

以便各位同学核实本人住宿费交费信息。

3、住宿及住宿费咨询电话

东陆校区咨询电话：0871—65033262

呈贡校区咨询电话：0871—65931983

六、体检复查费、大学生医疗保险费及社会保障卡费交纳

（一）新生体检复查费收费标准

1、新生体检复查费收费标准

收费顶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批准机关及文号 备注

1、体检费（含计算机建立健

康档案）
元/生 17.00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省卫生厅 云

发改收费【2005】556

号

云价收费【2017】94

含内、外科（皮肤）、五官

科、常规检查和总检报告

2、数字化摄影（DR） 元/生 30.00

3、肝功（11 项） 元/生 45.00

4、肾功（2 项） 元/生 16.00 BUN、UA



2、新生体检复查费 165 元，请新生在注册报到前一周内（2020 年 9 月 4

日—9 月 9 日）足额存入随录取通知书寄送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学

校将委托银行按收费标准代扣。

（二）大学生医疗保险费及社会保障卡费

1、大学生医疗保险费及社会保障卡费收费标准

收费顶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批准机关及文号 备 注

1、基本医疗保险费 元/生·学年 280.00

按照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昆明

市医疗保险管理局联合下发

的相关文件执行

按学制一次

性收费

2、社会保障卡费 元/生 0.00

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云财非税【2017】16 号

免收取

2、云南省在校大学生（含研究生）医疗已纳入社会医疗保障范围。凡属我

校注册学生均需参保，在办理完参保登记和缴费手续后，凭发放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障卡》在指定医院就医。

3、大学生医保待遇

（1）参保学生门诊统筹医疗费支付范围：在校学生门诊在校医院持医疗保

险卡就诊。费用在基本医疗范围内由统筹支付 80%，自付 20%。

（2）符合报销规定的校外普通门（急）诊费用，按 50%的比例报销。全年

每位学生校外报销费用累计最高支付 5000 元。

（3）学生住院报销范围执行云南省医保中心规定的用药范围和诊疗目录规

定，超出范围用药和治疗的费用全部自理。学年内第一次住院起付标准：一级医

号5、静脉注射器采血 元/生 6.00

6、色觉检查 元/生 3.00

7、听力筛选试验 元/生 7.50

8、血常规（21 项） 元/生 21.00

9、十二导联心电图 元/生 20.00

合 计 165.50 按每生165.00元收取



疗机构 100 元，二级医疗机构 300 元，三级医疗机构 600 元；第二次住院起付减

半；第三次（含）以上住院的不再交纳起付标准。住院费用报销上不封顶。

（4）承担 20000 元的意外身故、疾病身故赔付责任；按伤残等级承担最高

10000 元的意外残疾赔付责任；承担 100 元以上 5000 元以内 90%的意外伤害门诊

费用赔付责任；

大学生医疗保险有关详细管理条款可登录云南大学网站校医院网页，详阅云

南大学文件 云大校医院【2017】1 号 关于印发《云南大学学生医疗保险实施细

则》的通知。

4、大学生医疗保险费及社会保障卡费收费（按学制一次性收取）

四年制：医疗保险费 280 元/年、社会保险卡费 0元，合计 280×4=1120 元

五年制：医疗保险费 280 元/年、社会保险卡费 0元，合计 280×5=1400 元

5、大学生医疗保险费，请新生在注册报到前一周内（2020 年 9 月 4 日—9

月 9日）足额存入随录取通知书寄送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学校将委

托银行按收费标准代扣。

（三）体检复查费及医疗保险费交费情况查询

1、通过银行柜台或银行 ATM 机查询本人“金穗借记卡”余额，当您的存款

已被银行按体检复查费、医疗保险费标准扣缴后，说明您已经交费成功。

2、云南大学校医院将体检复查费、医疗保险费交纳成功信息由校医院通知

学生本人。

3、有关体检复查费医疗保险费问题，请咨询云南大学校医院，

咨询电话：0871-65031185，65033523（体检咨询），0871-65034279（医保、

收费咨询）。


